
独立董事关于首期和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调整授予数量

和授予价格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 

    作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的独立董事，现依据《上市公

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、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（境内）

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试行办法》）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和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》、《中国建筑

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在认真审阅公司提

供的资料后，本着谨慎的原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调整首期和第二期

A 股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   经核查，公司首期和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调整，符合《管

理办法》、《试行办法》以及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》、

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》中关于限制性股票数量、

授予价格调整的规定，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

内，调整程序合法、合规。 

    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对首期和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数量、

授予价格的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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